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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６審查委員會（保安小組）

審
查
單
位
：
警
察
局
、
消
防
局
、
衛
生
局
、
環
境
保
護
局

第
一
召
集
人
：
葉
鯤
璟

第
二
召
集
人
：
鄭
乾
龍

委
員
：
林
宗
昆
、
余
夏
夫
、
莊
枝
財
、
林
秋
美

第
６
審
查
小
組
︵
保
安
小
組
︶

為
深

入

了

解

花

蓮

縣

保

安

業

務

推

展
情
形
，
縣
議
會
保
安

小
組
成
員
在
召
集
人
葉

鯤
璟
的
召
集
下
於
三
月

二

十

三

、
二

十

四

及

二
十
五
日
舉
辦
縣
轄
各

警
察
局
相
關
業
務
之
考

察
，
以
便
落
實
問
政
參

考
。
對
於
考
察
決
議
事

項
請
花
蓮
縣
政
府
暨
相

關
單
位
本
於
權
責
檢
討

改
善
，
並
協
助
辦
理
。

　
保
安
小
組
召
集
人
葉

鯤
璟
、
第
二
召
集
人
鄭

乾
龍
、
委
員
莊
枝
財
、

余
夏
夫
、
林
秋
美
、
林

宗
昆
於
三
月
二
十
三
日

考
察
花
蓮
縣
警
察
局
、

花

蓮

分

局

、

新

城

分

局
。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考

察
吉
安
分
局
、
鳳
林
分

局
。
三
月
二
十
五
日
考

察
玉
里
分
局
。

　
考
察
決
議
事
項
：

　
一
、
每
逢
連
續
假
期

或
辦
理
大
型
活
動
時
，

市
區
嚴
重
交
通
阻
塞
，

請
各
轄
區
分
局
能
派
員

於

重

要

路

口

疏

導

交

通

，

以

維

護

交

通

安

全
。

　
二
、
員
警
在
執
行
臨

檢
及
盤
查
勤
務
時
，
能

注
意
到
當
時
情
境
是
否

適
宜
，
請
勿
在
砂
石
路

段
、
狹
窄
巷
弄
攔
停
車

輛
，
避
免
發
生
危
險
引

起
爭
議
而
造
成
民
怨
。

如
遇
相
關
人
員
關
切
及

詢
問
案
情
時
，
承
辦
員

警

都

能

加

以

妥

適

說

明
。

　
三
、
取
締
應
以
易
肇

事
路
段
加
強
為
主
，
針

對
地
方
、
部
落
村
民
有

些
輕
微
違
規
者
，
希
望

都
能
以
勸
導
為
原
則
。

　
四
、
夏
季
各
派
出
所

環
境
悶
熱
，
員
警
在
執

勤
或
民
眾
前
來
洽
公
時
，
均
感
受

不
適
，
建
請
適
度
開
放
冷
氣
，
以

提
高
辦
公
品
質
。

　
五
、
各
轄
區
在
執
行
各
項
勤
務

或
取
締
違
規
行
為
時
，
一
定
要
符

合
比
例
原
則
，
不
可
有
見
獵
心
喜

之
心
態
，
應
以
技
巧
的
勸
導
達
到

告
誡
的
效
果
。
落
實
每
一
項
勤
務

及
為
民
服
務
，
讓
民
眾
真
正
感
受

到
治
安
與
交
通
的
改
善
，
員
警
服

務
品
質
的
提
升
。

　
六
、
鳳
林
分
局
舊
有
廳
舍
閒

置
、
荒
廢
已
久
，
有
礙
市
容
觀

瞻
，
鳳
林
鎮
公
所
有
意
將
其
綠
美

化
，
請
警
察
局
協
助
辦
理
。

　
七
、
對
於
員
警
勤
務
要
有
人

性
化
的
編
排
，
讓
基
層
員
警
在
工

作
及
家
庭
上
都
能
兼
顧
；
對
於
目

前
員
警
人
數
嚴
重
不
足
一
事
，
請

花
蓮
縣
警
察
局
提
報
上
級
增
補
人

力
；
對
於
各
廳
舍
老
舊
修
繕
等
問

題
，
請
縣
警
察
局
編
列
預
算
協
助

解
決
。

保安小組考察縣轄各警察局
７大決議事項 要求檢討改善

性別：男

黨籍：無

出生地：台東縣

學歷：國立台東高級農工職校畢

經歷：

一、國立台灣大學推廣學系結業。

二、花蓮縣第十五、十七屆縣議員。

三、壽豐鄉民代表會副主席。

四、壽豐鄉農會指導員、推廣股長。

五、吉安分局民防、壽豐義警中隊長。

六、花蓮縣葉姓宗親會常務理事。

七、花蓮縣總工會、屠宰工會、攤販協會、滿庭芳公益協會、

勞工服務協會、足球協會顧問。

服務處地址：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三三七號

聯絡電話：8651599．0932-520917

性別：男

黨籍：民主進步黨

學歷：吉安國小、吉安國中、國立花蓮農業職業學校

經歷：

　吉安鄉民代表會第十八屆主席、吉安義消中隊中隊長、吉

安民防中隊副中隊長、體育會健行委員會主任委員、吉安鄉

慶天宮副主任委員、滿庭芳公益協會顧問、花蓮縣後備憲兵

荷松協會會長、花蓮縣機車工會顧問、民進黨吉安聯絡處主

任、蔡英文競選總統花蓮縣吉安鄉後援會總幹事。

服務處：吉安鄉中正路三段三九三之一號

聯絡電話：0910475220

性別：男

黨籍：中國國民黨

學歷：

　花蓮縣花蓮市明禮國民小學畢業

　花蓮縣立花崗國民中學畢業

　國立花蓮高級中學畢業

　美國上愛荷華大學畢業

　美國紐約理工學院企管碩士畢業

經歷：

　國家發展研究院台灣青年菁英班（第七期）、花蓮縣奇石

協會副總幹事、花蓮市青年會副會長、100年度花蓮縣優秀青年、花蓮市市民代表、救國

團花蓮市團委會會長、花蓮縣警友會顧問、花蓮縣奇石協會副總幹事、花蓮市後備軍人

輔導員、花蓮縣青果商業同業公會顧問。

服務處：花蓮市國富一街2號

聯絡電話：0975692092

葉鯤璟小檔案

鄭乾龍小檔案

林宗昆小檔案

花
蓮
縣
議
會
第
十
八
屆
保
安
審
查
小
組
縣
議
員
葉
鯤
璟
、
鄭
乾
龍
等
一
行
人
，
三
月

二
十
四
日
上
午
在
縣
議
會
議
事
組
人
員
陪
同
下
訪
視
吉
安
警
分
局
，
在
座
談
會
中
由
吉

安
警
分
局
長
方
世
君
向
小
組
委
員
作
工
作
簡
報
，
並
且
相
互
交
換
意
見
，
同
時
也
表
揚
該
分
局

今
年
春
安
工
作
績
優
單
位
。

　
警
方
表
示
，
花
蓮
縣
議
會
第
六
審
查
委
員
會
︵
保
安
小
組
︶
委
員
包
括
有
葉
鯤
璟
、
鄭
乾

龍
、
余
夏
夫
、
林
秋
美
、
莊
枝
財
、
林
宗
昆
等
人
，
在
三
月
二
十
四
日
上
午
十
時
許
，
訪
視
吉

安
警
分
局
，
這
次
審
查
小
組
的
訪
視
過
程
中
，
主
要
關
心
及
重
視
的
仍
然
是
治
安
、
交
通
、
為

民
服
務
等
層
面
。

　
在
提
升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方
面
，
小
組
委
員
希
望
將
來
在
轄
區
金
融
機
構
、
超
商
等
周
邊
重
要

路
口
，
都
能
增
設
監
視
錄
影
鏡
頭
，
提
高
犯
罪
預
防
及
查
緝
不
法
的
效
能
。
在
交
通
議
題
部

分
，
小
組
委
員
相
當
肯
定
吉
安
警
方
積
極
防
制
交
通
事
故
的
勤
務
作
為
，
讓
傷
亡
數
字
逐
漸
下

降
，
更
對
於
員
警
為
保
障
多
數
用
路
人
的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，
加
強
取
締
酒
駕
及
重
大
違
規
深
表

認
同
與
支
持
，
同
時
也
勉
勵
員
警
執
行
勤
務
中
亦
應
注
意
比
例
原
則
、
執
勤
技
巧
和
態
度
，
避

免
引
起
不
必
要
的
爭
議
，
對
輕
微
違
規
者
希
望
能
以
勸
導
取
代
告
發
為
原
則
。

　
分
局
長
方
世
君
表
示
，
非
常
感
謝
第
十
八
屆
保
安
小
組
撥
冗
蒞
臨
分
局
指
導
與
鼓
勵
，
對
於

委
員
的
建
議
一
定
會
利
用
各
集
會
時
教
育
員
警
，
同
時
維
護
社
會
正
義
、
保
障
民
眾
安
全
、
堅

定
執
法
中
立
及
加
強
為
民
服
務
，
是
警
察
的
基
本
職
責
，
為
樹
立
政
府
威
信
及
提
供
優
質
服

務
，
凡
警
察
人
員
，
均
應
秉
奉
依
法
行
政
，
務
必
傾
全
力
積
極
執
行
各
項
警
察
法
定
任
務
，
不

負
民
眾
之
期
許
。

　
花
蓮
縣
議
會
保
安
審
查
小
組
委
員
議
員
等
一
行
人
，
訪
視
吉
安
警
分
局
，
在
座
談
會
中
由
吉

安
警
分
局
長
方
世
君
向
小
組
委
員
作
工
作
簡
報
，
並
且
相
互
交
換
意
見
，
同
時
致
贈
破
案
茶
表

揚
績
優
單
位
。

　
此
次
議
會
保
安
審
查
小
組
的
訪
視
行
程
，
主
要
關
心
及
重
視
治
安
和
交
通
兩
大
層
面
，
在
提

升
犯
罪
預
防
工
作
方
面
，
小
組
委
員
希
望
將
來
在
轄
區
金
融
機
構
、
超
商
等
周
邊
重
要
路
口
，

都
能
增
設
監
視
錄
影
鏡
頭
，
提
高
犯
罪
預
防
及
查
緝
不
法
的
效
能
。

　
在
交
通
議
題
部
分
，
該
分
局
今
年
十
一
月
交
通
事
故
比
起
上
個
月(

十
月)

減
少
了
六
十
七

件
，
若
與
第
三
季(

七
、
八
、
九
月)

相
比
較
，
第
四
季
交
通
事
故
件
數
總
共
下
降
了
有
二
三
二

件
之
多
。

　
小
組
委
員
相
當
肯
定
警
方
積
極
防
制
交
通
事
故
的
勤
務
作
為
，
更
對
於
員
警
為
保
障
多
數
用

路
人
的
生
命
財
產
安
全
，
加
強
取
締
酒
駕
及
重
大
違
規
深
表
認
同
與
支
持
，
同
時
也
勉
勵
員
警

執
行
勤
務
中
亦
應
注
意
比
例
原
則
、
執
勤
技
巧
和
態
度
，
避
免
引
起
不
必
要
的
爭
議
，
針
對
相

關
輕
微
違
規
者
希
望
能
以
勸
導
取
代
告
發
為
原
則
。

　
對
於
委
員
的
建
議
，
方
世
君
表
示
，
會
利
用
各
集
會
時
教
育
員
警
，
而
維
護
社
會
正
義
、
保

障
民
眾
安
全
、
堅
定
執
法
中
立
及
加
強
為
民
服
務
，
是
警
察
的
基
本
職
責
，
為
樹
立
政
府
威
信

及
提
供
優
質
服
務
，
凡
警
察
人
員
，
均
應
秉
奉
依
法
行
政
，
其
他
分
局
成
員
務
必
傾
全
力
積
極

執
行
各
項
警
察
法
定
任
務
，
不
負
民
眾
之
期
許
。

訪
視
吉
安
警
分
局 

關
心
治
安
＆
交
通
＆
為
民
服
務


